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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报 2016 年度山东省高等学校 
科研计划项目的通知 

 

各高等学校科研管理部门： 

为做好 2016 年度山东省高校科研计划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项目类别 

（一）2016 年度高校科研计划项目包括科技计划项目和人

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两类，每类分为资助经费项目和自筹经费项

目两种。 

（二）省直属高校可以申报资助经费项目和自筹经费项目，

其他高校只能申报自筹经费项目。 

二、申报方式 

（一）2016 年度高校科研计划项目继续实行限额申报。 

（二）根据高校科研专项经费规模、学校科研水平以及各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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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往年科研计划项目完成情况，确定今年各高校申报项目的限额

（见附件 1、2）。 

三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科技计划项目 

1.选题学术思想新颖，符合我省科技和经济、社会发展需求，

具有较强的创新性或较大的应用前景。 

2.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我省高校在岗的教师和科技人员，学风

端正，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、较高的学术造诣和较强的组织

协调能力，须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一般应具有硕士及以

上学位，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，重点支持 40 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。 

3.课题组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，主要成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

力从事申请项目的研究，所在单位能提供相应的研究条件。 

4.项目负责人无主持在研的高校科研项目。 

5.同等条件下，优先支持依托重点学科、重点实验室、工程

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申请的项目，提倡跨学科、跨院校、跨部门

联合申报，发挥群体优势，联合攻关，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

重大科技问题。 

（二）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 

1.项目具有重要学术价值、理论意义或现实意义，研究方向

正确，内容充实，论证充分，拟突破的难点明确，研究思路清晰，

研究方法科学、可行，近期可望取得预期成果或阶段性成果。 

2.项目负责人必须是高校的在岗教学、科研人员，具有良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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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学风，具有独立开展和组织科研工作的能力与

精力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硕士以上学位，年龄在 55

岁以下。 

3.具有学科结构和梯队合理的项目组，科研工作基础扎实。 

4.已列入国家、省有关部门科研计划的项目或其中的子课题

不得申报。 

5.承担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尚未完成者不得申请新项目。 

四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各高校申报的资助经费项目中，项目负责人年龄在

40 岁（1976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）以下的科技计划和人文社科研

究计划项目须分别不少于申报项目数量的三分之二。 

（二）自筹经费项目应逐项附出资证明，说明经费具体来源

及数额，并加盖出资单位财务章。科技项目每项经费不低于 3万

元，人文社科项目每项不低于 1万元。 

（三）申报科技类项目需进行查新并附科技查新报告，查新

目的须是高校科技计划项目立项。 

（四）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

发工作部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意见》(鲁发〔2015〕22 号)

精神，充分发挥高校在科研、人才、智力、信息等方面优势，特

组织高校对我省贫困地区致贫原因、资源条件和脱贫需求以及脱

贫对策开展研究，为扶贫工作提供咨询。有条件的高校要积极组

织教师和科研人员积极开展扶贫研究，并择优推荐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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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对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受理：教学类课题，行政

管理类课题，一般性计算机管理系统研发课题，非在岗人员或非本

校在岗人员申报的课题，低水平和重复性课题，无前期研究基础的

课题，填写不实、弄虚作假者，长期或多次拖延项目有不良记录者，

存在学术不端行为记录者，相关成果存在知识产权争议者。 

五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高校初评 

各高校要根据申报条件及要求，按照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

则，认真组织校内项目申报和评审，学校初评结果要在校内进行

公示并无异议后，按申报限额确定报送项目。 

（二）网上申报 

今年，高校科研计划项目通过“山东省高校科研管理工作平

台”（以下简称“工作平台”，网址：http://211.86.62.60）

申报。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登陆用户名为“学校代码”+“KY01”，

初始登陆密码为空，登录后请及时设置密码，完成申报限额查询、

项目申请人用户名和密码分配。 

各高校要组织本校推荐项目的负责人通过工作平台，填写

《山东省高等学校科技计划项目申请书（A）》、《山东省高等

学校科技计划项目申请书（B）》或《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

科学研究项目申请书（A）》、《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

研究项目申请书（B）》，同时按要求上传附件材料。其中，《申

请书（B）》及其附件材料中不得出现人员姓名、单位名称等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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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匿名评审的内容,《申请书（A）》及其附件材料不得匿名。填

写前请仔细阅读“填表说明”。 

网上申报时间为：3 月 15 日—3 月 30 日。 

（三）网上审核 

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按照申报限额、条件及要求对本校

推荐的项目进行网上审核，审核合格的项目方能上报。网上审核

截至时间为 3 月 30 日。 

在申报过程中如遇到操作问题，请联系技术支持进行咨询。

联系电话：0531—88391680，邮箱：sduservicems@sdu.edu.cn，

技术交流 QQ 群号：462847978。 

六、报送要求 

（一）报送材料 

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网上审核完成后，通过工作平台在线打印

《申请书（A）》（1 份）、《申请书（B）》（一式 3 份），分

别连同附件材料左侧装订成册，其中《申请书（A）》附件材料

中的“科技查新报告”及“自筹经费项目出资证明”须提供原件；

通过工作平台生成、打印《2016 年度高校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汇总

表》和《2016 年度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》（格

式见附件 3、4，各 1份）。 

以上纸质材料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由高校统一报送。 

（二）报送时间和地点 

驻济高校 2016 年 4 月 6 日、其他高校 2016 年 4 月 7 日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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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济南燕子山庄二号楼（济南市经十路 14668 号，燕山立交桥西

首南 200 米，电话：0531—51669988）。过期不予受理。 

七、在研项目检查 

今年，在受理新申报项目的同时，继续对在研项目进行清理

和检查。各高校要对我厅往年立项的省高校科研计划项目进展情

况进行全面梳理，填写在研项目汇总表（见附件 5、6），并在

报送项目材料时一并上报，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我处指定邮箱。  

八、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

科技计划项目：王勇、李学林，0531—81916539、81916525。 

社科计划项目：刘伟、陈婷，0531—81916564、81916572。 

电子邮箱：sdedukyc@126.com。 

 

附件：1.资助经费项目申报指标分配表 

2.自筹经费项目申报指标分配表 

3.2016 年度高校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（样表） 

4.2016年度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（样表） 

5.高校科技计划在研项目统计汇总表 

6.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在研项目统计汇总表 

 

 

山东省教育厅科技处       

2016 年 3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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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资助经费项目申报指标分配表 
序
号 

学    校 
科技
项目 

社科
项目 

 
 

序
号 

学    校 
科技 
项目 

社科
项目 

1 济南大学 12 12  23 山东工商学院 4 10 

2 青岛大学 15 15  24 山东体育学院 2 4 

3 烟台大学 10 12  25 山东艺术学院 2 4 

4 聊城大学 10 12  26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 4 

5 山东科技大学 15 5  27 山东警察学院 4 5 

6 山东理工大学 12 10  28 山东医学专科学校 4 4 

7 青岛科技大学 12 4  29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4 4 

8 青岛理工大学 12 4  30 齐鲁师范学院 3 4 

9 山东建筑大学 10 4  31 山东政法学院 2 4 

10 齐鲁工业大学 10 4  32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2 4 

11 山东交通学院 7 4  33 山东女子学院 2 4 

12 山东农业大学 15 5  34 临沂大学 5 4 

13 青岛农业大学 10 5  35 潍坊学院 4 4 

14 山东中医药大学 12 4  36 泰山学院 4 4 

15 潍坊医学院 8 4  37 济宁学院 4 4 

16 泰山医学院 8 4  38 枣庄学院 4 4 

17 滨州医学院 8 4  39 德州学院 4 4 

18 济宁医学院 7 4  40 滨州学院 4 4 

19 山东师范大学 15 15  41 菏泽学院 4 4 

20 曲阜师范大学 12 12  42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3 4 

21 鲁东大学 10 12  43 山东管理学院 2 4 

22 山东财经大学 6 26  合       计 305 27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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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自筹经费项目申报指标分配表 
 

序号 学    校 项目总数 备  注 

1 山东大学 16 

2 山东大学（威海） 8 

3 中国海洋大学 12 

4 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 10 

5 哈尔滨工业大学（威海） 8 

6 省直属本科院校 5项/校 

7 其他本科院校 8项／校 

8 国家示范（骨干）高职院校 6项/校 

9 其他高职高专院校 4项／校 

“项目总数”为科

技和社科项目指标

之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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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2016 年度高校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（样表） 
 

申报单位 （公  章） 

序号 一级学科 项 目 名 称 
项目 

类别 

研究 

类别 

起止 

时间 

申报 

学校 

合作 

单位 

项 目 

负责人 

出生

年月 

项目组其他

成员 

申请经费 

（万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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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2016 年度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申报汇总表（样表） 
申报单位 （公  章） 

序号 一级学科 项 目 名 称 
项目 

类别 
成果形式 

起止 

时间 

申报 

学校 

项  目 

负责人 

出生 

年月 

项目组 

其他成员 

申请经费 

（万元）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

 — 11 — 

附件 5 

高校科技计划在研项目统计汇总表 
填报单位（公  章）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序号 
项目 

编号 
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立项年份 项目类别 

计划结题 

（验收）时间 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说明：1.凡未结题（验收）的高校科技计划项目均填写此表。 

      2.“项目类别”按“资助经费项目”或“自筹经费项目”分别填写“资助”或“自筹”。 

      3.按照此表格式，用 Excel 作表，此表电子文档发送至 E-mail: sdedukyc@126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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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在研项目统计汇总表 
填报单位（公  章）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序号 
项目 

编号 
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立项年份 项目类别 

计划结题 

时间 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说明：1.凡未结题的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均填写此表。 

      2.“项目类别”按“资助经费项目”或“自筹经费项目”分别填写“资助”或“自筹”。 

      3.按照此表格式，用 Excel 作表，此表电子文档发送至 E-mail: sdedukyc@126.com。 

 


